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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

京政复补字〔2025〕984号

陈尚友：

您好！2025 年 8 月 30 日，本机关收到您网络提交的行

政复议申请材料。您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被

申请人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

职责违法。

经审查，您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有以下需要修改和

补充：

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申请人应当与被申请行政复议

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。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应当提供曾经要求

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，但是被申请人应当依职权主

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申请人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除外。您

提交的材料中有一份北京 12345进度查询截图复印件，未载

明您复议的【微】250630-002511 的个人信息，无法证明您

本人曾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起履职申请。请

您提交您本人要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履行法

定职责相关证据：如 12345平台个人信息页截图复印件等。

2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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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申请应当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

求和理由。您当前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不明确。如您认为北

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针对您的履职申请未在法定

期限内作出处理违法，建议您将行政复议请求综合表述为

“确认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于 x年 x月 x日提起的履职申请

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违法，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内作出处

理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”。

3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

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

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

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适用本法。第十一条规定了行政复

议的范围。根据前述法律规定，北京市 12345市民服务热线

接听市民来电后，通过平台派单转办相关行政机关，相关行

政机关的处置及答复行为，是一种便民利民的服务机制，不

同于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针对特定申请事项所

作出的行政行为，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

二条、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，建议您通过其他途径

维护自身权益。

行政复议申请书作出上述修改后，请您提交一式两份并

由您本人签名或盖章。

请您于收到本补正通知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补

正材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一条第

二款的规定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，视为放弃行政复议

申请。如经过补正，行政复议申请仍然不符合受理条件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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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将依法决定不予受理。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2025年 9月 2日  

邮寄补正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 57 号院 6 号楼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

立案处；收件电话：55564958、55564959。请在信封上注明“补正”字样。

当面补正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宏安街 2号院 2号楼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接待

室；咨询电话：55564958、5556495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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